
最新合同诈骗罪(汇总5篇)
在人们越来越相信法律的社会中，合同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
它可以保护民事法律关系。合同对于我们的帮助很大，所以
我们要好好写一篇合同。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合同范文，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合同诈骗罪篇一

金融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
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或者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
融管理秩序的行为。金融诈骗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一个犯罪类别。在
金融领域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
相的方法，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保险金等，
或者进行非法集资诈骗、金融票据诈骗和信用证、信用卡诈
骗，其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的总称。 以下是本站小编今天为
大家精心准备的：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相关处罚。内
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刑法》第192条规定，【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金;数额巨
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将处于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将处与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金融诈骗罪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法定的虚构事
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进行集资、贷款、金融票据、金融凭证、
信用卡保险、有价证券诈骗，数额较大或者进行信用证诈骗
的行为。金融诈骗罪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
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有



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等。

(1)主观方面，二者都是故意，而且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2)二者在客观方面，都采用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他人的财物;

(3)从刑事责任方面看，两者都分三个不同档次，规定轻重严
厉程度不同的法定刑。

(2)客体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了合同交易秩序和公私财产所
有权，而金融诈骗罪则侵犯了私有财产所有权和国家金融管
理制度，扰乱了金融秩序。

遏制金融诈骗犯罪最有效的防治对策，就是加强金融立法，
实现金融行业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将整个金融系统
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为此，必须作好以下两项工作：一是要
加强金融行政立法。在这方面，中国自1995年以来，制定了
《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
据法》、《担保法》、《证券法》、《信用卡管理办法》和
国务院通过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这些法律、法
规的制定，使金融立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根据金融改
革和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业务管理的方
法和金融岗位责任制等行政法规;二是严格执法，对违法犯罪
行为，必须坚决依法查处，该从严的从严，该从轻的从轻，
绝不能宽容手软。

在这方面，必须加强以下监督：一是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
门的监督。从实际情况来看，上述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
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主要是监督机构的权力还比较弱。要
想充分发挥对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门的作用，一个重要措
施，就是要加强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门的权力，提高其地
位，从体制上保证其独立行使监察和审计的权力，不受金融
系统领导的干扰;二是加强群众监督。在中国，人民享有对国



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实行监督的权力。要加强群众的
监督作用，就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其金融系
统工作人员为不法分子实施金融诈骗而收受贿赂予以检举、
揭发;三是要强化新闻监督。新闻部门拥有电视、广播、报纸、
书刊等多种传播媒体和广泛的新闻传播权。由于新闻的广泛
性、敏感性、及时性和犀利的战斗性，决定了舆论监督对于
金融诈骗犯罪强有力的震慑和制约作用。它通过报纸抓住典
型的金融诈骗案件，真实、客观、及时地予以报道，公开揭
露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以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

。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和金融改革的发展，必须进
一步健全“集中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的金融管理体制。各
级人民银行要加强对专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管理，就
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制定一些基本的规章制度，并强
化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要强化金融管理，就必须做到以
下几点：

三是必须严格执行贷款审批制度，即贷前调查，贷时审查，
贷后检查，防止以贷谋私;

四是必须严格执行对帐制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制止犯罪;

五是必须严格执行双人临柜、双人管库等各项岗位相互制约
制度;

六是必须严格执行交叉复换、双线换算制度，实行相互制约
的内部监督制度，防止一人独揽。

在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的同时，还必须经常对职工进行遵
守规章制度的教育，真正做到以教育和预防为主，辅之以必
要的惩罚手段。



。

金融票据是可流通转让的信用支付工具。对金融票据必须认
真审查、核对，才能避免受骗，使国家财产不受损失。

金融诈骗是一种智能型的犯罪，运用高科技手段犯罪已成为
金融诈骗犯罪的发展趋势。因此，为适应同金融诈骗犯罪作
斗争的需要，就应积极推广使用技术设备和技术预防措施，
才能有效地辨伪防骗。在这方面，必须作好以下预防工作：

三是应在存单中的姓名、帐号、金额等部位添加类似银行汇
票的抗涂改功能，使犯罪分子一旦涂改，存单立刻显示“作
废”二字，这对预防金融诈骗犯罪是极为有利的。

金融系统的综合治理，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社会系统工程，直
接关系到中国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统一领导，充分动员全
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公安、司法机关的专门工作和群众
工作相结合，各司其职，通力合作，齐抓共管，运用政治、
经济、行政、法律、文化、道德、教育等各种手段，进行全
社会、全方位的综合治理，提高整个社会的防范机制，堵塞
一切可供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利用的所有渠道和空隙。只有这
样，才能在全社会建立一个多层次的预防金融诈骗犯罪系统，
从根本上预防、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发生。

合同诈骗罪篇二

金融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
事实真相的方法，骗取公私财物或者金融机构信用，破坏金
融管理秩序的行为。金融诈骗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规定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一个犯罪类别。在
金融领域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
相的方法，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保险金等，



或者进行非法集资诈骗、金融票据诈骗和信用证、信用卡诈
骗，其数额较大的犯罪行为的总称。 以下是本站小编今天为
大家精心准备的：合同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的相关处罚。内
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刑法》第192条规定，【集资诈骗罪】以非法占
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 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将处于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将处与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
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或者
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金融诈骗罪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法定的虚构事
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进行集资、贷款、金融票据、金融凭证、
信用卡保险、有价证券诈骗，数额较大或者进行信用证诈骗
的行为。金融诈骗罪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
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有
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等。

：

(1)主观方面，二者都是故意，而且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2)二者在客观方面，都采用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他人的财物;

(3)从刑事责任方面看，两者都分三个不同档次，规定轻重严
厉程度不同的法定刑。

遏制金融诈骗犯罪最有效的防治对策，就是加强金融立法，
实现金融行业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将整个金融系统
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为此，必须作好以下两项工作：一是要
加强金融行政立法。在这方面，中国自1995年以来，制定了



《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票
据法》、《担保法》、《证券法》、《信用卡管理办法》和
国务院通过的《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等。这些法律、法
规的制定，使金融立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根据金融改
革和发展的需要，还必须制定一些规章制度、业务管理的方
法和金融岗位责任制等行政法规;二是严格执法，对违法犯罪
行为，必须坚决依法查处，该从严的从严，该从轻的从轻，
绝不能宽容手软。

在这方面，必须加强以下监督：一是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
门的监督。从实际情况来看，上述专门监督机构的监督作用
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主要是监督机构的权力还比较弱。要
想充分发挥对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门的作用，一个重要措
施，就是要加强金融系统监察、审计部门的权力，提高其地
位，从体制上保证其独立行使监察和审计的权力，不受金融
系统领导的干扰;二是加强群众监督。在中国，人民享有对国
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实行监督的权力。要加强群众的
监督作用，就必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对其金融系
统工作人员为不法分子实施金融诈骗而收受贿赂予以检举、
揭发;三是要强化新闻监督。新闻部门拥有电视、广播、报纸、
书刊等多种传播媒体和广泛的新闻传播权。由于新闻的广泛
性、敏感性、及时性和犀利的战斗性，决定了舆论监督对于
金融诈骗犯罪强有力的震慑和制约作用。它通过报纸抓住典
型的金融诈骗案件，真实、客观、及时地予以报道，公开揭
露金融诈骗犯罪行为，以形成强大的舆论监督。

。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和金融改革的
发展，必须进一步健全“集中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的金融
管理体制。各级人民银行要加强对专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
构的管理，就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制定一些基本的规
章制度，并强化各项规章制度严格执行。要强化金融管理，
就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四是必须严格执行对帐制度，做到及时发现，及时制止犯罪;

五是必须严格执行双人临柜、双人管库等各项岗位相互制约
制度;

六是必须严格执行交叉复换、双线换算制度，实行相互制约
的内部监督制度，防止一人独揽。

在严格执行各项规章制度的同时，还必须经常对职工进行遵
守规章制度的教育，真正做到以教育和预防为主，辅之以必
要的惩罚手段。

。

        金融票据是可流通转让的信用支付工具。对金
融票据必须认真审查、核对，才能避免受骗，使国家财产不
受损失。

         金融诈骗是一种智能型的犯罪，运用高科技
手段犯罪已成为金融诈骗犯罪的发展趋势。因此，为适应同
金融诈骗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就应积极推广使用技术设备和
技术预防措施，才能有效地辨伪防骗。在这方面，必须作好
以下预防工作：

三是应在存单中的姓名、帐号、金额等部位添加类似银行汇
票的抗涂改功能，使犯罪分子一旦涂改，存单立刻显示“作
废”二字，这对预防金融诈骗犯罪是极为有利的。

        金融系统的综合治理，是一项极为重要的社会
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到中国金融事业的健康发展，统一领导，



充分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公安、司法机关的专门
工作和群众工作相结合，各司其职，通力合作，齐抓共管，
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文化、道德、教育等各种手
段，进行全社会、全方位的综合治理，提高整个社会的防范
机制，堵塞一切可供金融诈骗犯罪分子利用的所有渠道和空
隙。只有这样，才能在全社会建立一个多层次的预防金融诈
骗犯罪系统，从根本上预防、减少金融诈骗犯罪的发生。

合同诈骗罪篇三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
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
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下面是爱汇小编给大家整理的
合同的诈骗罪，供大家阅读!

中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

《刑法》修正案七第四条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后增加一条，
作为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
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
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
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
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
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
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
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
大的行为。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本罪的诈
骗行为表现为下列五种形式：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
保的。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
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
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
明文件。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
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
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
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
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
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但报财物为目的的`
一切手段。

行为人只要实施上述一种诈骗行为，便可构成本罪。

其次，诈骗对方当事人财物必须数额较大的。所谓数额较大，
根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



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
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五万至二十万元
以上的。

3.本罪的主体，个人或单位均可构成。犯本罪的个人是一般
主体，犯本罪的单位是任何单位。

4.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
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

一、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勾当

行骗者为了便于实施诈骗的目的，专门持伪造的或他人的身
份证件，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成立公司，然后，以公司
名义招聘员工、培训员工，由员工进行诈骗，整个诈骗过程，
真正的幕后策划人始终不露面。因此，合同诈骗案件最终被
追究刑事责任的通常都是公司的业务员或一般员工，而隐藏
在合法公司后面的策划人因为极少直接与受骗者接触，从而
得以逃避法律制裁。以合法公司名义行骗，可以减少行骗的
风险，增加行骗手段的隐蔽性。更有甚者，公司连自己招聘
的员工都骗，情节十分恶劣。

二、重操旧业者多屡骗不爽

行骗者多数是具有多次行骗劣迹的行家老手，通常一旦罪行
被识破，便马上闻风而逃。当他们认为风声不紧的时候，就
会重操旧业。因为他们对于行骗手段十分熟悉，所以在很短
时间内他们便可以迅速成立诈骗组织，实施诈骗行为，而且，
为逃避法律惩罚，他们会吸取教训，得手后立即销声匿迹，
给有关部门查办造成困难。



三、运用见证手法骗取信任

合同诈骗公证和律师见证的形式，是较为流行的法律见证形
式。正是由于这两种形式社会效果好，也为老百姓所熟知，
行骗者容易抓住这种心理，从而体现其合作项目和合同的真
实性。受骗者此时更多的想法是，合作项目和合同都是受法
律保护的，若对方违约，通过法律程序可以保障自己的权利。
这也使得受骗者心里如吃了定心丸一样，完全相信行骗者，
从而被行骗者多次骗走财物，有时甚至连续被骗还毫无察觉。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法，通常在受骗者尚且犹豫不决时，
行骗者只要使用这种办法，受骗者都会信以为真从而受骗上
当的。

四、冒用他人名义实施诈骗

犯罪分子身份证、单位证明等证件均为伪造，并非常善于伪
装，虚张声势甚至假借他人资产以显示其实力，投其所好甚
至对受害单位方主管人员进行行贿，以骗取其信任。

五、伪造担保票据非法获取

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虚假产权证明作担保实施合同
诈骗。犯罪分子或利用高科技手段伪造此类票据，足以乱真，
或以非法手段获取，不易被察觉。

合同诈骗罪篇四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
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
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利用签订合同诈骗钱财的案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侵犯
了他人财产权，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与经济纠纷极难区分
与识别，因而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本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对经济合同的管理秩序
和公私财产所有权。本罪的对象是公私财物。

2.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
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
大的行为。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本罪的诈
骗行为表现为下列五种形式：

(1)以虚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的名义签订合同的。

(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
保的。这里所称的票据，主要指能作为担保凭证的金融票据，
即汇票、本票和支票等。所谓其他产权证明，包括土地使用
权证、房屋所有权证以及能证明动产、不动产的各种有效证
明文件。

(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
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
后逃匿的。

(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这里所说的其他方法，
是指在签订、履行经济合同过程中使用的上述四种方法以外，
以经济合同为手段、以骗取合同约定的由对方当事人交付的
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定金以及其他但报财物为目的的
一切手段。

行为人只要实施上述一种诈骗行为，便可构成本罪。



其次，诈骗对方当事人财物必须数额较大的。所谓数额较大，
根据，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
对方当事人财物，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追诉：

(1)个人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在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

(2)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
实施诈骗，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的，数额在五万至二十万元
以上的。

3.本罪的主体，个人或单位均可构成。犯本罪的个人是一般
主体，犯本罪的单位是任何单位。

4.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
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类型

一、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勾当

行骗者为了便于实施诈骗的目的，专门持伪造的或他人的身
份证件，到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成立公司，然后，以公司
名义招聘员工、培训员工，由员工进行诈骗，整个诈骗过程，
真正的幕后策划人始终不露面。因此，合同诈骗案件最终被
追究刑事责任的通常都是公司的业务员或一般员工，而隐藏
在合法公司后面的策划人因为极少直接与受骗者接触，从而
得以逃避法律制裁。以合法公司名义行骗，可以减少行骗的
风险，增加行骗手段的隐蔽性。更有甚者，公司连自己招聘
的员工都骗，情节十分恶劣。

二、重操旧业者多屡骗不爽

行骗者多数是具有多次行骗劣迹的行家老手，通常一旦罪行
被识破，便马上闻风而逃。当他们认为风声不紧的时候，就



会重操旧业。因为他们对于行骗手段十分熟悉，所以在很短
时间内他们便可以迅速成立诈骗组织，实施诈骗行为，而且，
为逃避法律惩罚，他们会吸取教训，得手后立即销声匿迹，
给有关部门查办造成困难。

三、运用见证手法骗取信任

合同诈骗公证和律师见证的形式，是较为流行的法律见证形
式。正是由于这两种形式社会效果好，也为老百姓所熟知，
行骗者容易抓住这种心理，从而体现其合作项目和合同的真
实性。受骗者此时更多的想法是，合作项目和合同都是受法
律保护的，若对方违约，通过法律程序可以保障自己的权利。
这也使得受骗者心里如吃了定心丸一样，完全相信行骗者，
从而被行骗者多次骗走财物，有时甚至连续被骗还毫无察觉。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方法，通常在受骗者尚且犹豫不决时，
行骗者只要使用这种办法，受骗者都会信以为真从而受骗上
当的。

四、冒用他人名义实施诈骗

犯罪分子身份证、单位证明等证件均为伪造，并非常善于伪
装，虚张声势甚至假借他人资产以显示其实力，投其所好甚
至对受害单位方主管人员进行行贿，以骗取其信任。

五、伪造担保票据非法获取

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虚假产权证明作担保实施合同
诈骗。犯罪分子或利用高科技手段伪造此类票据，足以乱真，
或以非法手段获取，不易被察觉。

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手段

合同诈骗犯罪最常见的作案手段有：



1、以假乱真“饰耳目”。犯罪分子以虚假的证明材料虚构不
存在的单位，或伪造身份证明、冒用他人名义，在签订合同
骗取钱财后就溜之大吉。

2、招摇撞骗“唱空城”。犯罪分子虚构购销产品、发包工程、
投资协作等名目骗签合同，待收受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
预付款或者得到担保财产后迅速逃逸。

3、一唱一和“演双簧”。犯罪分子利用媒体和网络先发布虚
假广告，冒充国家行政机关、国有企业、部队和知名民营企
业等单位名义，以紧俏和滞销商品为诱饵，通过以一方需购
买某种物品，而另一方能提供此物品来演“双簧”，随后诱
惑第三方参与进来，上当受骗。

4、虚张声势“空手道”。为证明自己“有经济实力”，犯罪
分子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
虚假的土地使用证、房屋所有权证等作担保，诱使对方当事
人信任，再利用经济合同诈骗钱财。

5、先舍后取“钓大鱼”。犯罪分子本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为
达到其犯罪目的，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使对
方当事人相信其履约能力和诚意，进而与之签订标的额更大
的合同，待诈骗到大量钱财后立即销声匿迹。

6、高进低出“连环套”。犯罪分子先以高价签订买卖合同并
交付小额定金或支付小部分货款，在骗取对方信任后，想方
设法拿到全部货物，然后迅速将这些货物进行低价倾销，随
后迅速逃跑。

合同诈骗罪篇五

金融诈骗罪是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法定的虚构事
实或隐瞒真相的方式进行集资、贷款、金融票据、金融凭证、
信用卡保险、有价证券诈骗，数额较大或者进行信用证诈骗



的行为。金融诈骗罪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
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有
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等。

金融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存在一些共同点：

(1)主观方面，二者都是故意，而且都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2)二者在客观方面，都采用了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
骗取他人的财物;

(3)从刑事责任方面看，两者都分三个不同档次，规定轻重严
厉程度不同的法定刑。

但二者也存在一些差异：

(2)客体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了合同交易秩序和公私财产所
有权，而金融诈骗罪则侵犯了私有财产所有权和国家金融管
理制度，扰乱了金融秩序。


